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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1 年 12 月司法院公報民事裁判選輯
 
 
101 年度台上字第 299 號 
(一) 按民事訴訟法第 400 條第 1 項規定確定判決之既判力，惟於判決主文所判斷之訴訟標

的，始可發生。若訴訟標的以外之事項，縱令與為訴訟標的之法律關係有影響，因而於

判決理由中對之有所判斷，除同條第 2 項所定情形外，尚不能因該判決已經確定而認此

項判斷有既判力。倘當事人提出之訴訟資料，足以推翻原判斷，非不得作相反之主張，

法院亦非不得為相反之判斷。 
(二) 有鑑於仲裁制度之單級審理特色及仲裁判斷之有限司法審查，此於仲裁事件亦有其適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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